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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与评论

杜煊君

　　摘要: 近年来,芝加哥学派观点在公用事业规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这一领域

的公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简要叙述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对其观点和政策处方作

出了相应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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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芝加哥学派对西方各国公
用事业领域规制政策的影响

　　在哈佛学派的 SCP 框架理论体系以及市场缺陷理论的

影响下,西方大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建立和

加强规制委员会体系对电力、通信、铁路、天然气等公用事业

实施了直接经营、国有化、规定收费价格、限制进入等一系列

严格的规制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严格的规制同

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如削弱了被规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的积极性; 服务多样化进展缓慢; 难以降低收费水平

等等。因此,在过去的 20年间,对公用事业领域进行规制这

一课题再次成为经济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其中芝加哥学派在

对厂商进行价格和收益的直接控制、风险和收益的关系,规

制条件下厂商的行为,定价方针的演变,规制本身的适当性

和效果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和政策建议逐渐为西方各国规制者所认可和采纳,这同时导

致了其公共事业领域规制政策的革命性变革: 近年来各国政

府纷纷放松规制或改变规制措施,甚至修改反垄断法,以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企业经营多元化和增强企

业活力。

以电力行业为例, 西方各国实施了以下的多种规制改

革,包括: (1)市场化改革。如英国在 1989年后改变了国有化

时期中央电力委员会 (EGB )负责全国的电力生产与供应的

局面,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分离发电与配送部门; 允

许企业自己发电,并将剩余电力出售给地方配电公司; 地方

配电公司可以向任何一家发电公司购买其电力。澳大利亚、

巴西、甚至匈牙利也在 90年代实施了类似的改革。 (2)消除

进入壁垒,实施竞标制。例如日本修订了《电气事业法》并于

1996年 1月 1日生效,废除了电力零售企业的许可制度,开

放了局部的电力零售市场,加大了竞争的力度。澳大利亚对

电力项目实施竞标制以维护有效竞争。(3)统一市场。电力市

场的建设已经不限于国内市场,如欧盟于 1997年在卢森堡

达成协议,部分开放了电力市场,结束了 15国对各自电力市

场垄断的历史; 亚太经合组织也在 1997年达成了关于本地

区能源市场的类似协议。(4)运行监管。如日本改变了过去政

府直接管理设备安全的做法,延长了政府规定的设备定期检

修间隔,用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以上这些改革措施比较明显

地改善了市场绩效。例如电力价格出现了不断下降的局面,

改革后英国的电价下降了约 25% ; 挪威电价下降了 30%～

40% ; 新西兰电价下降了 14% ,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 1

倍,资本回报率由 816%上升到 1311%。

二、芝加哥学派关于公用事业
规制领域的一些主要观点

　　 (一)芝加哥学派关于公用事业规制领域研究的分类

芝加哥学派关于公用事业规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1)通过案例研究以确定规制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例如对电

力、天然气、航空以及地面运输; (2)对规制委员会的实践行

动和程序进行研究,以确定为达到规制的目标而选择的操作

变量; (3)关于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主义者对规制的攻击,他们

认为规制委员会体系已经不能够促进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因

为委员会体系同被规制产业太接近了,因此应该依赖维护消

费者利益的机构来替代反托拉斯体系; (4)芝加哥学派的分

析和政策处方,致力于减少政府规制,同时解决高集中度和

存在规模经济的产业中所固有的垄断问题。

(二)前芝加哥学派观点:对公用事业实行公有

前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C·西蒙斯 (H en ry C.

Simons)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中第一个对公用事业规制制度

提出系统性批评的成员,早在 1934年,他就对规制制度提出

了挑战:“民主的巨大敌人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 巨型公司、

贸易联合会、价格控制机构以及贸易联盟,或者具有各种职

能的组织和集中力量、有效组织起来的功能性群体,它们拥

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充分利用社团的力量,甚至破坏整个体

系⋯⋯对私有垄断实施规制就像是不规范的安排,至多是一

种权宜之计,不认真、残缺和缺乏原则的规制是相关产业的

不幸⋯⋯就总体而言,国家将面临实质性的接管、拥有、直接

管理的必要,无论是铁路还是其他公用事业,以及一切不能

保持有效竞争的产业”。①在当时,西蒙看到在整个美国联邦

委员会规制制度急剧扩张,他认为而将这些权利赋予这样一

些行政机构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通过规制对公用事业如铁路

产业的垄断实施规制或社会控制是不能接受的,可行的办法

是实行公共所有权。然而西蒙的观点对 1930至 1940年美国

的公共政策没有起到什么影响,国会更多地受到联邦贸易委

员会 1935年关于公用事业公司报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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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观点

11私人垄断的相对优越性。由于 20世纪 50年代美国运

输产业出现了日益恶化的问题,还出现了诸如艾森豪威尔对

委员会任命的传言,路易斯·海克塔 (L ou is H ecto r)从民用

航空局辞职事件,对伯恩斯坦 (Bernstein)操纵州际贸易委员

会的批评等,使得公众的注意力从被规制者转移到规制者本

身,这样人们才把目光移到芝加哥学派。1959年,罗纳德·

H·科斯 (Ronald H. Coase)发表了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进

行批评的长篇论文; 在 1962年,乔治·J·斯蒂格勒 (Geo rge

J. St igler)发表文章认为委员会对电力产业的收费没有起到

影响作用。在其后的数年里,许多对运输、广播、天然气生产、

银行业的规制效果进行批评的文章也陆续发表。米尔顿·弗

里德曼 (M ilton F riedm 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文提出了

与前述西蒙的自然垄断产业完全相悖的观点,弗里德曼认为

“当技术条件使得垄断成为竞争性市场力量的自然产物时,

就只有面临三种选择: 私人垄断、公共垄断或是公共规制

⋯⋯如果能够容忍,我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 私人垄断是危

害最小的。”②弗里德曼改变了芝加哥学派对公用事业问题的

解决方案,认为采取私人垄断方式将优于政府规制或是公共

所有,这个转变对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萨姆·佩尔斯曼 (Sam Peltzm an)也批判了西蒙的观点,他认

为公有公用事业将致力于建立一种可以最大化投票支持和

保持其管理权的价格体系,从而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提供服务

而不顾成本,对顾客的分类也更为宽泛,丧失采用价格歧视

所可以获得的利润,公有事业的收费比私人拥有的公用事业

为低。但实践上他的理论和实际例证却难以令人信服。此后

的许多文献又开始证明私人所有权是优越的,公有公用事业

的价格政策的出发点是最大地获取选票的支持而非效率,私

人垄断的问题可以无须规制而受到竞争性利润水平的制约

而解决,这一点是前芝加哥学派与新芝加哥学派最显著的区

别。

21在公用事业领域实施超额利润税。理查德·A·波斯

纳 (R ichard A. Po sner)详细地论述了无论是在资源配置、收

入分配,还是在革新的影响方面,未规制的私人所有自然垄

断的危害是被极大地夸大了。他认为私人垄断厂商会迎合消

费者的愿望,相对于规制和公共所有而言,这将是一个更好

的选择,因此应取消在产业进入和收费方面的限制,用超额

利润税来替代它们。波斯纳认为当对一些价格低于边际成本

的竞争者进行补贴就形成了一种形式的税收; 如果收费中包

含了不应由某些消费者分摊的固定成本,这样的收费体系是

缺乏效率的; 应该依靠普通法而非规制措施,对收费体系不

满的消费者可以诉诸于普通法需求救济。

31公用事业的经营许可采用竞标制。哈诺德·德姆塞
兹 (H aro ld D em setz)也提出了对私人垄断价格—收益采取非

直接规制的理论: 他提出对存在自然垄断的产业可以通过竞

价方式来形成竞争性收益水平。最高价格的竞标者将可以获

得特许经营或许可,使用竞标方式将可以在非完美市场结构

中获得竞争性收益,而不须使用随意性较大的政府干预或规

制方式。

41规制委员会规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芝加哥学派认
为政府以及规制委员会体系的规制没有足够的能力促进资

源的有效配置; 因此应采用摒弃直接规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问题。虽然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规制持批评态度,但是却一

直没有形成正式的理论体系。直到 1971年,斯蒂格勒提出了

规制经济学,他认为每一个产业都应认识到政府规制既是一

种潜在的资源,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在促进公共利益的过

程中,很明显规制不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案例研究者认为解

除规制对于某些特定产业是合适的,因为它能增强市场竞争

性。

三、对芝加哥学派某些观点的批评
(一)关于市场力量。芝加哥学派认为垄断力量的不利影

响可以轻易地被消除或者可以忽视,厂商的控制力却少有提

及。例如埃德蒙德·W·凯奇只论述了低于竞争性价格的规

制会导致天然气供应商丧失继续勘探和开发新的气源的内

在动力,却没有能够分析到如果没有价格规制,供应商也可

能限制产量以使得价格提高这种寡头垄断厂商的行为。

(二)关于政府的角色。新芝加哥学派认为在公用事业领

域,政府只能成为被动的参与者,政府的主动性努力将会失

败,且会带来福利和效率的损失。斯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理

论阐述了委员会的规制很容易被厂商或者特殊的利益群体

所颠覆; 德姆 (D am )在英国北海天然气销售案中对规制的分

析使得其得出结论: 政府的规制措施是无效的,英国的天然

气委员会试图用独家购买权以降低天然气价格和阻止经济

租的方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此地区进行新的钻探减少了,

而且结果还要提高规制价格,他还怀疑由天然气委员会和美

国石油公司共同制订的价格是否有效地吸引了新的天然气

供应商。德姆的论证应该受到质疑,因为新的钻探的减少有

可能是因为已经发现了新的天然气井,而且在非规制地区天

然气价格对厂商更为有利。佩尔斯曼对芝加哥学派批评的证

据也不充分,因为调查表明,公有电力事业的收费并不比私

有的要低,而且即便有差异,也有可能是因为燃料成本,服务

区的客户密集度,税收,输电、水电竞争等因素造成的。

(三)对市场功能的认定。芝加哥学派认为无论市场是否

是完善的,都应该保持市场机制的至高无上地位,而政府应

处于一种从属的被动地位。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合资公

司、垂直一体化、业内相互锁定等市场力量的危害。美国的核

规制委员会曾在一份报告中详尽地揭示了核电力产业中的

厂商如何大范围地设置销售限制,轮回合同,限制竞争,抵制

进入,卡特尔化市场的行为。在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上,即便

实施了规制,厂商也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的巨大市场力量,

如各种限制性措施以及交叉补贴等。

(四)对规制委员会体系的误解。芝加哥学派所阐述的先

前的委员会规制已经与在当前转型阶段的规制状态大有出

入,在各种压力下,委员会的操作和程序改革正在进行,如电

力行业新的定价概念 (不同负荷定价)已经广泛应用。在另一

个方面,委员会对消费者需求、新科技等变化也趋于敏感,如

美国的 FCC 在 20世纪 60、70年代对特种运输、终端设备市

场放松了进入的法律壁垒,运用竞争手段来刺激革新; 对国

内卫星市场实行“开放天空”政策; FPC 逐渐提高液化天然气

的价格以使其同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进口气价格一致,以此促

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等等。

(五)消费者的支配性角色。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消费者

才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终裁定者。阿尔钦 (A lch ian)认为控

制污染的正确程序首先是确定使用资源的价值,明确资源的

所有者,然后由使用者来承担这些成本,这样消费者就可以

无须借助于政府而确定适当的污染水平; 消费者对私人垄断

的限制可以通过普通法来实现; 以需求函数来确定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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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量。应该看到,建立规制的目的就是实施对消费者的保

护,使他们不受到潜在垄断力量的侵害,接受规制并不意味

着取代了消费者的角色,相反是加强个人选择余地的一种措

施。问题无非是哪一条途径能更好地表达消费者的意愿,其

根本还是回到了对市场力量或是政府干预的选择。

四、芝加哥学派公共政策处方的缺陷

对芝加哥学派对公用事业垄断问题上实施公共政策的

最终的评价在于其是否真正优于政府规制。芝加哥学派提出

了两项政策处方: 竞争性竞价方案; 放松规制的同时征收超

额利润税。

(一)竞争性竞价方案的缺陷

以许可证或营运权的竞标体系来替代产业内竞争作为

解决垄断问题的方式, 政府无须实行直接的价格和产量规

制,但是政府必须使得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发标者。按照德

姆塞兹所述,要成功地实现竞价,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对

于所有竞标者而言,投入品都可以按照竞争性价格容易地得

到;竞标者串谋的成本足够高,以致于串谋是禁止性的。可以

看到,竞标方案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11建立了竞争性的收益水平并不能充分保证对价格歧
视实行限制。对许可证和经营权的竞价可以使得中标者只能

得到竞争性利润水平,但是却不能阻止价格歧视的出现,因

此会出现竞争性价格水平与多种歧视性价格并存的情况,这

将导致非效率和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还有人提出可以将定

价方式作为竞标中的一部分,但是公共事业服务涉及大量不

同的消费者,如果在竞标时分别确定,那么交易成本将是不

可想象的大,而且要对不同消费者进行协调是非常困难的。

21使用竞价方式会增加不确定性并产生不利影响。如
果参加者签定长期合同,那么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将使得其

中至少一方在将来提出修订合同,这又需要建立一个修订或

重新签定合同的惩罚构架,还需要有仲裁的行政机构。如果

签定了短期合同,那么各种权利将被连续地买卖使得交易成

本大大增加。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必须不停地监测服

务的质量,这也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31为公众服务的竞价机构可能缺乏竞争和足够的信息。
例如英国政府曾判定在北海天然气项目中不使用竞价程序

是正当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掌握在大石油公司手中的各种

信息,要进行商洽甚至描述钻探开发的工程计划都将是困难

的,由于信息的缺乏,竞价机构对项目的认识可能是不完整

的。

41无法确定通过竞价程序得到的规模对于社会来说是
否是最优的。私人投标者很可能只经营那些有利可图的部

分,但是这样的规模并不符合社会的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一

个问题,在竞标中社会目标或水平必须被确定,而且所有各

方都必须对混合的投标以及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所需的补贴

有一个正确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错误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又

产生了进行规制的需求。

51竞价过程不能建立一套动力机制。在许可证颁发后,

成功的中标者的如果陷入亏损,那么就形成了中标者要求重

新商洽许可证有关条款可能,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具

有补贴和惩罚的灵活的规制和监督体系就显得更为有吸引

力。

61竞价易导致在成本上升时过早放弃资源和不去开发
边缘资源。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天然气和石油开采业。如果

社会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降低许可费用,允许信贷、

收益汇出等方式来刺激厂商。

71竞价会使得支配厂商加强它的支配地位。厂商可以
使用限制性定价来掌握市场、资源等,只要这些厂商在一些

市场上获得的垄断力量足以进行交叉补贴。

概括地说,竞价体系不足以替代直接规制,从整个社会

成本来看, 竞价方式产生的成本不一定比直接规制的成本

低,在某些阶段,竞价可以成为规制的一种有价值的辅助手

段,但绝对不是替代。

(二)放松规制方案的缺陷

11在放松规制产业中,私人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革新

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被忽视了。私人垄断者为保持其支配性地

位,可以通过价格歧视、交叉补贴、进入限制、政治偏好等多

种策略来实现。而且这样的行为所导致的消费者和垄断者之

间的收入再分配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21征收超额利润税以控制收益的方案的优越性和确定
性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私人垄断者想要实现零的超额利润,

那么他们可以设法抬高支出来进行伪装,这样的生产结果同

规制下的相似。如果频繁地使用这种方式,也会产生规制所

带来的同样结果: 必须不断地证实所有支出的合法性,最终

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当中。即便超额利润税能够使未规制厂

商得到竞争性收益水平,价格歧视问题也同样没有被解决。

31放松规制的程度必须根据垄断力量所形成的限制来
判断。依靠普通法救济在价格歧视、强制性价格、限制消费者

选择权方面没有太大的作用。在历史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才导致了政府干预。消费者和供应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还是

主要的障碍。

41对垄断产业取消规制也会带来同使用竞价方式一样
的不利影响。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这些问题

都不能得到解决。

从实践上来看,在电力产业,放松规制为垄断厂商控制

输电网打开了方便之门,通过对这些传输设备的控股公司的

直接购并、合资等方式控制这些设施,可以阻止潜在竞争者

进入新的或是已经建立的市场,还可以控制消费者转向低电

力成本的厂商; 在天然气产业,由于对天然气的需求弹性很

小,放松规制在短期内的影响是价格升高而产量不变,从长

期看,将会产生如同上述电力产业一样的对天然气输送的厂

商发生合并,然后能源公司对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等行

业的投资也会逐渐增加以谋求控制; 在通信产业,放松规制

会使得如A T &T 公司作为支配性厂商有效地控制竞争和整

个陆地通信传输,还可以想象其默许诸如 IBM 公司进入卫

星通信领域,形成寡头间的协调。

我们应该看到,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在于促进了对规制的

缺点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可以为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公用事业

领域的规制者提供借鉴,也可以警示规制者来关心和促进改

革,但是全盘接受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是不可行的。

注释:
①H enry C. Simons, Econom ic Po licy fo r a F ree Society (Ch ica2

go: U niversity of Ch icago P ress, 1948) , pp. 34, pp. 51.
②M ilton F riedm an, Cap italism and F reedom (Ch icago: U niversi2

ty of Ch icago P ress, 1948, 1962) , p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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